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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進修 

（一）教授休假研究（法令依據：本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要點） 

 

承辦人：姚宗夆 分機：4257 

申請項目 申請條件 期限 申請程序 

教授休假研究 本校專任教授合計在本大 

學服務滿 7學期以上經審查 

通過者。 

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

期。 

一、教授休假研究，應

於每年 4 月或 10

月 底 前 提 出 申

請。教授休假研究

計畫應由各系所

推薦，經教師評審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

後。 

二、教授休假研究人

數，每系、所每年

不得超過百分之

十五，不足一人

者，得以一人計，

系所合一者，應合

併計算。休假教授

原擔任課程，由本

大學相關教師分

任，不得因此增加

員額。 

※本校於每年 4月辦理

下一學年度、10月辦

理該學年度第二學

期教授休假研究之

申請。 

本校專任教授合計在本大 

學服務滿 7學年以上經審查 

通過者。 

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 

年，或以一學期為單 

位分段休假者。 

共同規定： 

一、兩次休假研究間應至少

間隔一學期。 

二、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仍

在本校支領原薪。                         

三、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

應專事學術研究工

作，如從事本大學核准

之學術研究以外之工

作應由各系所同意，並

經校長核准；且不得擔

任其他專任有給職

務。若在本大學授課，

不得再支領鐘點費。但

教授推廣教育班次及

在職專班課程者不在

此限。 

四、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返

校服務，並於返校 3個

月內就從事之學術研

究向學校提出書面報

告，未提者或所提報告

與原計畫不符者，不得

再申請休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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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出國進修、研究、講學（法令依據：本校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要點） 

 

承辦人：陳秀榮 分機：4176 

項目 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 進修期限 補助 

講學 

 

研究 

 

進修 

共同規定： 

本校教師申請出國講學、研究

或進修，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在本校連續服務三年以

上，服務成績優良，品德

無不良紀錄者，如係出國

講學或各系所推薦教師

研究需擔任講師三年以

上職務。 

二、最近三年內未曾公假出國

講學、進修、研究三個月

以上，或休假研究者。 

三、講學、研究或進修內容與

任教科目相關，有助於校

務之發展與教學需要者。 

※名額： 

本校每一學年度核准教師出

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之研究名

額以三名為限。 

共同規定： 

1.薦送或指派部分 

  經由各系（科、所及

學位學程）務會議推

薦之程序，於 5 月送

人事室審核資格條件

後彙整送學校審查小

組審議，並簽請校長

核定。 

2.自行申請部分： 

  於 5月送人事室審核

資格條件後，送還各申

請系（科、所及學位

學程）及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後，簽請校長

核定。 

共同規定： 

一、講學：指本校教

師應國外大學

之邀請，奉准前

往講授專業課

程，期間在六個

月以內者。 

二、研究或進修： 

1.本校各系所基於

教學需要，推薦教

師前往教育部認

可之國外大學研

究，期間在六個月

以內者。 

2.指國外大學提供

獎學金邀請本校

教師前往研究或

進修學位，期間在

一年以內者。 

共同規定： 

1.薦送或指

派：帶職帶

薪；所需

講學或研

究經費自

行負擔。 

2.接受國外

大學獎學

金者：留職

停薪。 

3.延長期間

一律留職

停薪。 

 

※應盡義務： 

一、經核定帶職帶薪出國講學

或研究之教師，應簽具切

結書，保證期滿後在本校

履行服務義務，期間為出

國講學或研究期間之二

倍，如違反履行服務義

務，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

間比例，賠償出國期間所

領之俸（薪）給。未完成

服務義務前，不得再申請

出國講學或研究進修。 

二、本校教師應於出國講學、

研究或進修結束後三個

月內提出講學、研究或進

修報告，並應發表於相關

著名學術刊物。 

※申請出國講學、研究

或進修人員應以專簽

方式申請，檢具申請

講學、研究或進修計

畫及國外學校邀請

函、入學許可等文件

及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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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員訓練進修（法令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 

 

承辦人：陳秀榮 電話：4176 

項目 類別 相關規定 其他說明 

在職 

訓練 

＊實體課程 

1.依據人事室每年度訂

定本校行政人員訓練

實施計畫，辦理派訓事

宜。 

2.配合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內政部等訓練機構

提報訓練需求，並薦送

公務人員參加相關訓

練課程。 

3.因應業務需要，專案簽

准薦送屬員參加經其

他認證之學習機構訓

練。 

4.自行利用公餘時間或

經單位主管同意，參加

本校各單位及其他機

關學校辦理之有關訓

練課程。 

＊數位學習 

1.依據人事室每年度訂

定本校行政人員訓練

實施計畫，完成必修數

位學習時數。 

2.鼓勵主動以數位學習

方式學習，以增廣見聞

並充實業務知能。 

＊學習時數 

公務人員參與機關（構）所開設學習課程，每人每

年最低時數為 100小時；其中，與業務相關學習時

數至少應達 20小時；數位學習時數每人每年至少

應達 20小時。其參加學習時數之多寡並作為公務

人員年終考績及陞遷之評分參據。 

＊給假 

經機關指派或核准參加之訓練進修者，依相關規定

給假。自行於辦公時間參加與職務相關之課程，經

機關同意，其時數未超過最低學習時數者，得給公

假。 

＊訓練經費補助 

1.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定開設各類訓練講習

班，函請各機關學校派員參加者，經人事部門彙整

簽奉校長核准者，給予全額補助。 

2.在經認證之終身學習機關（構）所開設與業務性質

相關之各類訓練講習班，因公奉派經簽奉校長核准

者，給予全額補助，惟每人每年以不超過 10,000

元，若係自行參與業務性質相關之訓練者，至多每

次補助一半，全年以 5,000元為限。（約用人員經

簽准得比照辦理） 

 

 

申請 

進修 

＊按進修期限區別 

1.全時進修： 

  利用全部之上班時間

進修。 

2.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利用一部分之上班時

間進修。 

3.公餘時間進修： 

  利用非上班時間進修。 

＊按進修內涵區別 

1.入學進修 

  至國內外政府立案之

＊共同規定 

1.適用對象： 

本校編制內專任行政人員、醫事人員及技術人員。 

2.申請條件： 

所修讀科系、所應與本身業務性質相關。 

到校前已考取國內各公私立學校並須繼續進修

者，應經簽案核准後，始得前往就讀或申請補助。 

3.申請名額： 

不得超過全校現有職員人數 1/10，但人數不足 1

人時，以 1人計。 

 

 

 

 

 

 

 

 

 

 

 

 

 

 



 23 

項目 類別 相關規定 其他說明 

專科以上學校攻讀與

業務有關之學位。 

2.選修學分 

  至國內外政府立案之

專科以上學校修習與

業務有關之學科。 

3.專題研究 

  至國內外機關或政府

立案之機構、學校從事

與業務有關之研究或

實習。 

＊按進修申請型態區別 

1.選送進修： 

各單位基於業務需

要，推薦或指派人員參

加與職務有關之進修

者。 

2.自行申請進修 

  申請人向各單位提

出，經單位主管認定與

業務有關並同意進修

者。 

＊分別規定 

1.申請程序： 

選送進修者需經本校進修甄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始得進修。 

自行申請進修者需向各單位提出，經單位主管認定

與業務有關並同意後陳請校長核定，始得進修。 

2.進修期限： 

【全時進修】 

選送進修者於核定進修期間，其進修期間為 2年以

內，准予帶職帶薪；但經核准延長者，延長期間最

長為 1 年。（寒暑假期間，除因進修需要經核准者

外，應返回學校上班。） 

自行申請進修者，進修項目經本校認定與業務有

關，並同意其前往進修者，得准予留職停薪全時進

修，其期間為 1年以內。經核准延長者，延長期間

最長為 1年。 

 

【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每人每週公假時數，最高以 8小時為限。 

 

3.進修補助： 

  自 92年 2月 1日起全時進修以及部分辦公時間進

修者，不論是選送或自行申請進修均不予補助。 

  公餘時間進修者（不含約用人員）依規定給予半數

補助，惟每學期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 2萬元。（視

學校預算而定） 

  補助項目包含：學費、學分費或雜費。 

 

4.服務義務： 

  公務人員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期滿，其回原機關學校

繼續服務之期間，應為進修期間之二倍；留職停薪

全時進修期滿者，其應繼續服務期間與留職停薪期

間相同。 

 

 

 

 

 

 

 

 

 

 


